
財物勞務保證(固)書 
茲保證下列軍品項符合契約約定規格品質： 
購案及契約

編 號 
品 名 保 固 期 限 保 證 事 項 備 考 

  
自   年   月  日

至    年   月  日 

保證品質效用與契約之

約定完全相符。 

 

上列軍品在保證期間內，如發現與「保證事項」不符情事，除法律及契約所規定機

關應有之權利外，尚願無條件於機關所指定之期間內，自行負擔費用並依機關之選

擇：(1)重新換交合格之新品；(2)補正與「保證事項」不符之貨品，或(3)其他經由

雙方達成協議後之補救措施。 
 

 
 

 
承商名稱：  
 
負 責 人：  
 
身份證字號： 
 
地    址： 
 
電    話： 
 
 

 
 
 
 
 
 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日 具 


